德安县绿色殡葬奖补激励办法（2025年修订）

为深化殡葬领域改革工作，倡导绿色文明殡葬新风，加快推进实施节地生态安葬，切实减轻群众丧葬负担，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殡葬改革，根据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江西省殡葬管理办法》《江西省公墓管理办法》《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德办字〔2025〕XX号）等法规政策规定，对我县《德安县绿色殡葬奖补激励办法》（德府办字〔2018〕146号）进行修订，内容如下：

1.五项基本殡葬免费服务标准。凡具有我县户籍的城乡居民（享受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政策的人员除外）去世后，享受遗体接运、火化、冷藏（3天）、普通骨灰盒、骨灰寄存（1年）等5项基本免费服务。收费标准以县发改部门的实时定价文件为准；县外火化人员，单项低于我县标准的，按票据实额进行补助；高于我县标准的，按我县标准进行补助。

2.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。城乡居民遗体火化后，骨灰免费入公益性公墓安葬，可根据发改定价收取20年维护管理费。
3.居民家中存量棺木回收补助标准。城乡居民家中2024年在乡镇登记（核定）在册的存量棺木，每副成品棺木由县财政按亡故前上交1000元、亡故后上交2000元标准进行回收补助。
4.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标准。我县户籍亡故人员主动以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、江葬、撒散、壁葬等方式进行处理骨灰的，每例给予家属2000元的一次性奖补。

5.“三沿六区”散埋乱葬坟墓迁移补助标准。“三沿六区”散埋乱葬坟墓迁移至公益性公墓的，免费提供穴位，每座坟墓按1000元标准进行补助。
6.红白理事会工作经费标准。全县的村（社区）红白理事会，每年按辖区人口5元/人的标准进行补助。
7.集中治丧奖补。自实行集中治丧之日起1年内，我县户籍亡故人员主动到县殡仪馆集中办丧的，每例给予1000元的奖补。低保、特困对象在殡仪馆集中治丧的，可长期享受3天内的租厅免费政策，在殡仪馆直接减免，由县财政补助运营机构。

8.举报奖励标准。凡举报违规安葬经查属实的，按1000元/例的标准进行奖励。
9.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应根据部门职责，针对不同奖补项目制定相应的资金使用管理规范性文件。

10.本办法自印发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，原《德安县绿色殡葬奖补激励办法》（德府办字〔2018〕146号）同时废止。
